干胶仪

1． 工作条件
1.1  见总则第4条。
1.2 环境温度15 ~30C。
2  设备用途
  2.1 用于蛋白质凝胶的干胶。
  2.2 对弱放射核素具有一定的屏蔽作用。
3. 技术规格
3.1 工作原理 电泳完毕的凝胶，在干胶仪上经真空和加热两种方式的共同作用，使凝胶干燥成一平整的薄片。
3.2 主要性能：
    3.2.1 干胶仪的干胶面积不应小于35X45cm，足以干燥一块测序胶。
    3.2.2 对任何类型的胶均可提供三种干胶循环程序
    3.2.3 干胶的温度范围为50-90C。
    3.2.5 对梯度胶干胶的升温速度可低至1C/min。
    3.2.6 干胶仪的顶部应有一层比较厚的所料材料，有助于削减放射辐射的强度。
4 产品配置要求
  4.1.1干胶仪主机一台。
  4.1.2仪器的说明书（纸质和电子版）各一套。
5. 技术文件：
  5.1一套中文或英文说明书在合同签定后45天内提供给用户。另一套完整的中文或英文说明书、维修说明书、线路图随仪器包装提供给用户。
  5.2 提供有关专用附件、备件、专用工具、消耗器件或其他补充器件有关资料
6.技术服务：
  6.1 设备安装调试（请参考总则第六条）
  6.1.1 仪器到达用户所在地后, 在接到用户通知后1周内执行安装调试直至达到验收指标。
6.1.2每台仪器的安装调试-验收期不应长于10个工作日。
  6.2 保修期：提供3年或以上的全面免费维修，保修期自验收签字之日起计算。保修期满前一个月内买方应负责一次免费全面检查，并写出正式报告，如发现潜在问题，应负责排除。
  6.3维修响应时间：卖方应在24小时内对用户的服务要求作出响应，一般问题应在48小时内解决，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一周内解决或提出明确解决方案，否则卖方应赔偿相应损失。
7.订货数量：
 1台
8.目的地：
  北京， 一台
9.交货日期：
  合同生效后3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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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胶 仪     1 ．   工作条件   1.1     见总则第 4 条。   1.2   环境温度 15    ~ 30  C 。   2    设备用途      2.1  用于 蛋白质 凝胶 的 干胶。      2.2  对 弱 放射 核素 具有 一定 的 屏蔽 作用。   3.  技术规格   3.1  工作 原理   电泳 完毕 的 凝胶， 在 干胶仪 上 经 真空 和 加热 两种 方式 的 共同 作 用， 使 凝 胶 干燥 成 一 平整 的 薄 片。   3 .2   主要性能 ：          3 .2 .1  干 胶 仪 的 干胶 面积 不 应 小于 35X45 cm ， 足以 干燥 一 块 测序胶。         3 .2 .2   对 任何 类型 的 胶 均 可 提供 三种 干 胶 循环 程序         3.2. 3   干胶 的 温度 范围 为 50 - 90  C 。         3.2.5   对 梯度 胶 干胶 的 升温 速度 可 低至 1  C/ min 。         3.2 .6   干 胶仪 的 顶部 应 有 一层 比较厚 的 所料 材 料， 有助 于 削减 放射 辐射 的 强 度。   4   产品 配置 要求      4.1 .1 干胶仪 主机 一 台 。      4.1 .2 仪器 的 说明书 （ 纸 质 和 电子版 ） 各 一套。   5 .  技术文件：      5 .1 一套中文或英文说明书在合同签定后 45 天内提供给用户。另一套完整的中 文或英文说明书、维修说明书、线路图随仪器包装提供给用户。      5 .2  提供有关专用附件、备件、专用工具、消耗器件或其他补充器件有关资料   6. 技术服务：      6 .1  设备安装调试（请参考总则 第六条 ）      6 .1.1  仪器到达用户所在地后 ,  在接到用户通知后 1 周内执行安装调试直至 达到验收指标。   6 .1.2 每台仪器的安装调试 - 验收期不应长于 10 个工作日。      6. 2   保修期：提供 3 年或以上的全面免费维修，保修期自验收签字之日起计算。 保修期满前一个月内买方应负责一次免费全面检查，并写出正式报告 ，如发 现潜在问题，应负责排除。      6 . 3 维修响应时间：卖方 应在 24 小时内对用户的服务要求作出响应，一般问题 应在 48 小时内解决，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一周内解决

